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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达到1%的

公告 

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孙志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孙薇卿、嘉善百盛投资管理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嘉善合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

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收到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孙志华先生出具的《关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》，

孙志华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1,98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1%。

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

一、基本情况说明 

1.基本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

孙志华 

孙薇卿 

嘉善百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嘉善合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住所 

浙江省嘉善县魏塘镇解放三村**** 

上海市黄浦区河南南路**** 

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台升大道**** 

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台升大道**** 

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12 月 4 日 

股票简称 长盛轴承 股票代码 300718 

变动类型 

（可多选） 
增加□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□ 



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□ 

2.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股份种类（A 股、B股等） 减持股数（股） 减持比例（%） 

A 股 1,980,000 1.00 

合 计 1,980,000 1.00 

本次权益变动方式（可多选）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□    协议转让      □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    间接方式转让 □ 

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    □    执行法院裁定 □ 

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  □    继承         □ 

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表决权让渡    □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（请注明） 

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

（可多选） 
不适用 

3. 本次变动前后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

股数(股) 
占总股本比

例 

(%) 

股数(股) 
占总股本比例 

(%) 

合计持有股份 118,800,000 60.00% 116,820,000 59.00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26,988,163 13.63% 25,008,163 12.63% 

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91,811,837 46.37% 91,811,837 46.37% 

孙志华 80,190,000 40.50% 78,210,000 39.50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6,038,000 8.10% 14,058,000 7.10% 

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64,152,000 32.40% 64,152,000 32.40% 

孙薇卿 29,700,000 15.00% 29,700,000 15.00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5,940,000 3.00% 5,940,000 3.00% 

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,760,000 12.00% 23,760,000 12.00% 

嘉善百盛投资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4,009,500 2.03% 4,009,500 2.03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801,900 0.41% 801,900 0.41% 

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3,207,600 1.62% 3,207,600 1.62% 

嘉善合盛投资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4,900,500 2.48% 4,900,500 2.48%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4,208,263 2.13% 4,208,263 2.13% 



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692,237 0.35% 692,237 0.35% 

4. 承诺、计划等履行情况 

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

作出的承诺、意向、计划 

是□ 否 

如是，请说明承诺、意向、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。 

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

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购买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、 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、 规范性文件和本

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

是□ 否 

如是，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、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。 

5.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

按照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三条

的规定，是否存在不得行使

表决权的股份 

是□ 否 

如是，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。 

6. 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（不适用） 

7. 30%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（不适用） 

8. 备查文件 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

2．相关书面承诺文件□ 

3．律师的书面意见□ 

4．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：《关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》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符合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违反已披露承诺的情形。 

2、孙志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

发生变更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

生影响。 

3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孙志华先生承诺在未来连续 6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

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%。 

4、根据有关规定，本次权益变动不需要预先披露减持计划。 



5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

施细则》相关规定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孙志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采取大宗交

易方式减持股份，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，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

的 2%。大宗交易的受让方在受让后 6 个月内，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12 月 7 日 


